[bookmark: _GoBack]芒市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清理整顿和2020年排污许可发证登记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清理整顿和2020年排污许可发证登记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19〕939号）、《云南省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清理整顿和2020年排污许可发证工作实施方案》和《德宏州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德宏州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清理整顿和2020年排污许可发证登记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德环发〔2020〕22号），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国务院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等提出的完成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核发工作重要改革目标任务。切实做到“核发一个行业、清理一个行业、规范一个行业、达标一个行业”，实现我市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全覆盖。
二、组织机构
为确保完成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核发登记工作，市人民政府决定成立芒市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清理整顿和2020年排污许可发证登记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如下：
组  长：付正江   市驻村工作队副总队长
副组长：革  新   州生态环境局芒市分局局长
成  员：曹明卫   市工业园管委会主任
林正强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杨国伟   市工业和商务科技局局长
杨连升   市卫生健康局局长
杨国彪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王尚所   市应急管理局党组书记
赵  青   州生态环境局芒市分局副局长
刘志刚   市道路运输管理局负责人
刘安遥   遮放农场管委会党委书记
杨  燕   勐焕街道办事处主任
彭帮庆   芒市镇人民政府代镇长
莫月品旺 风平镇人民政府镇长
圧煜丞    遮放镇人民政府镇长
李周富    戛镇人民政府镇长
胡文学    芒海镇人民政府镇长
金  玲    轩岗乡人民政府乡长
杨永培    江东乡人民政府乡长
文自哨    五岔路乡人民政府乡长
尹新学    中山乡人民政府乡长
排早海    西山乡人民政府乡长
郭明华    三台山乡人民政府乡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德宏州生态环境局芒市分局，办公室主任由革新兼任。负责全市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清理整顿和2020年排污许可发证登记的调度协调和日常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综合工作小组，主要由市工业园管委会和各乡镇（街道、农场）具体分管领导和工作人员组成，负责对芒市辖区2018年以来建成投产的和二污普名单里已停产注销的排污单位进行摸排，建立企业清单。并向排污单位发放告知书，督查排污单位按时完成排位申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如有变动，由成员单位自行递补，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不再另行发文。
三、工作任务
（一）开展固定污染源清理整顿。按照《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以下简称《2019年版名录》)，全面摸清辖区内2017年至2019年已完成排污许可证核发任务的33个行业排污单位情况，清理无证排污单位，做到排污许可证应发尽发。（固定污染源清理整顿行业和管理类别表）
（二）做好2020年排污许可发证和登记。完成《2019年版名录》规定的所有行业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核发或排污信息登记工作。（2020年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行业和管理类别表）
四、工作内容
严格落实“摸、排、分、清”四项工作任务，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全市所有固定污染源清理发证工作，实现我市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清理发证相关工作应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统一完成。
（一）摸清底数
以第二次污染源普查清单为基础，对本行政区内2018年以来新建投产的和第二次污染源普查清单中已停产注销的排污单位进行摸排，建立固定污染源排污企业清单，并注明生产运行状态。结合有关部门提供的企业清单进行查遗补漏，最大限度查找出未纳入固定污染源排污企业清单的企业，确保提交的固定污染源排污企业清单真实性和有效性。（责任单位：各乡镇、街道、农场;配合单位：州生态环境局芒市分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工业和商务科技局、市卫生健康局、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应急管理局、市工业园管委会）
（二）排查无证
根据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中排污许可证档案库，筛除固定污染源基础信息清单中的已发证排污单位，将剩余企事业单位分为2020年前应发证或登记、2020年应发证或登记、非厨定污染源三类情形。对前两类情形应逐个确定管理类别，进一来明确应实行重点管理、简化管理或登记管理，形成固定污染源发证和登记清单。(责任单位：州生态环境局芒市分局，配合单位，综合工作小组成员单位)
（三）分类处置
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对纳入固定污染源发证和登记清单的排污单位逐一起草《排污许可申报告知书》，综合工作小组成员负责将《排污许可申报告知书》告知企业负责人，要求按时申请排污许可证或登记排污信息，并按照以下情形进行申请或登记：
1.无整改情形类：对符合《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所规定发证条件的排污单位，依法同意对其核发排污许可证;对符合《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工作指南(试行)》所规定登记条件的排污单位按期完成排污登记。
2.禁止核发类：对位于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等生态环境法律法规禁止建设区域或产业政策主管部门确认淘汰类的排污单位，原则上不予核发排污许可证。
3.停产类：对2020年12月底前可能恢复生产的临时停产排污单位，要求其申领排污许可证;对长期停产的排污单位，暂不核发排污许可证，但必须进行排污登记。如企业要恢复生产必须提前向生态环境部门报备。
4.排污单位承诺整改类：对已经排放污染物的排污单位，其采用的污染防治设施或措施暂不具备达标排放能力，由排污单位提出整改承诺和整改方案，生态环境部门下达排污限期整改通知书，记录其存在的问题，规定承诺整改内容和整改期限。
5.无总量指标类：对未取得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批复的排污单位，可根据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计算结果、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从严执行。
6.“未批先建”类：对“未批先建”排污单位，由排污单位提出整改承诺和整改方案，报请州生态环境部门进行限期整改。排污单位在整改期限内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文件的，应向生态环境部门申请变更排污许可证。对已纳入清理整改范围，且经生
态环境部门同意纳入正常环境监管的项目，可视为环评审批手续齐备。对无法整改的“未批先建”排污单位，按照《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未批先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环办环评[2018]18号)要求依法进行处理处置。
7.其他整改情形类：按照“先发证后到位”的原则，由排污单位提出整改承诺和整改方案，报请州生态环境部门进行限期整改。
8.登记管理类：对实行登记管理的排污单位(含停产的)，综合工作小组成员通知企业负责人，要求其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排位登记。
（四）整改清零
为确保按时完成固定污染源发证和登记工作，综合工作小组成员要严格按照方案进行分类处置，做到逐个销号、应发尽发．对已关停的排污单位经确认后提交情况说明，并从固定污染源发证和登记清单中移除；对无法核发排污许可证的，应详细注明原因，形成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管理清单。
五、时间安排
（一）做好排污许可发证和登记工作。2020年6月启动，2020年6月20日前完成纳入2020年的87个行业和4个通用工序固定污染源发证和登记清单；2020年7月底前发证率、登记率不少于60%;2020年9月底前基本完成排污许可发证和登记工作。
（二）开展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清理整顿和排污许可发证登记“回头看”工作。2020年10月至2020年11月20日前至少开展1次回头看，确保实现本地区所有固定污染源生态环境管理全覆盖。
六、保障措施
（一）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完成固定污染源的排污许可核发工作的重要性，强化责任担当，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上来，要通过落实“摸、排、分、清”四项工作任务，全面摸清定污染源底奴，既要确保完成已发证行业清理整顿，又要全力完成2020年排万许可发证和登记，同步部署，全力推进，将芒市辖区内所有固定污染源全部纳入生态环境管理。
（二）夯实工作任务，强化协调调度。各职能部门要主动提供所掌握的排污单位清单，建立联络工作机制，各责任单位要做好技术指导和政策宣传，积极引导排污单位自觉守法，按时完成固定污染源的排污许可核发申报工作。
（三）加大执法力度，落实排污许可制度。切实强化排污单位主体责任，对排污许可证申领或排污登记不主动、不积极导致在规定时限内无法完成排污许可发证或登记的，及时组织生态环境执法部门严厉查处其无证排污等违法行为。对于存在超标排放、未批先建等违法行为的排污单位，应根据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相关规定进行处罚。对排污许可证给予整改过渡期的，应加强整改期限内的环境监管，并根据整改完成情况及时作出进一步处理。对超过整改过渡期限、仍不符合许可条件的，工作状态。对未能按期完成工作任务、工作不力的单位将视情况进行通报、约谈、督办等。
各责任单位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固定污染源清理发证工作，保障工作人员的防护措施到位。于2020年6月5日前将具体负责该项工作的分管领导和具体工作人员的信息(单位、姓名、职务、联系电话)反馈到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人：包龙丽，联系电话：18988231327，邮箱：5068340990qq. com 。

附件：1.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
2.固定污染源清理整顿和行业管理类别表（摘自环办环评函〔2019〕939号）
3.芒市2020年排污许可发证登记证综合工作组联系人统计表
4.芒市2020年未发证企业清单
5.芒市2020年未登记企业清单
